
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司聲字第89號

聲  請  人  何弘竣(即宜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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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展期清算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聲請駁回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按清算人應於六個月內完結清算；不能於六個月內完結清算

    時，清算人得申敘理由，向法院聲請展期。公司法第八十七

    條第三項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，依同法第三百三十四條規定

    ，於股份有限公司準用之。則清算期間原則上自清算人就任

    之日起算六個月即告屆滿，清算人如認無法如期完成清算，

    自應於就任之日起六個月內之清算期間向法院聲請延展清算

    期間，以利主管機關為監督上必要之檢查及管理，並保障股

    東及公司債權人之權益，否則清算期間一旦屆滿，自無從再

    行延展。清算期間屆滿後，清算人倘仍未清算完結者，清算

    並非當然完結，清算人仍應繼續執行其清算人之職務，惟不

    應再允其聲請展期清算。 
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辦理宜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

稱宜昌公司)之清算程序，因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埔里稽徵所

債權金額尚未確定，聲請准予展期云云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於民國112年10月12日就任為宜昌公司之清算

人後，具狀向本院聲報清算人，經本院准予備查，並以112

年12月8日投院揚民方112司司字第10號函請聲請人依公司法

有關規定儘速進行清算程序，且應於就任之日起6個月內完

結清算，有前開函文附於本院112年度司司字第10號卷內可

查。聲請人如有正當事由不能按期完成清算，自應於法定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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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月清算期間屆滿即113年4月11日前敘明理由向本院聲請展

期，然本件聲請人遲至113年4月30日始具狀聲請展延清算期

間，此有聲請狀上之本院收文日期章戳在卷可稽，揆諸前揭

說明，本件已因清算期間屆滿而無從展延，其聲請於法不

合，不應准許。爰裁定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

    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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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185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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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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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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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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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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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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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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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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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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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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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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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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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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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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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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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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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展期清算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聲請駁回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清算人應於六個月內完結清算；不能於六個月內完結清算
    時，清算人得申敘理由，向法院聲請展期。公司法第八十七
    條第三項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，依同法第三百三十四條規定
    ，於股份有限公司準用之。則清算期間原則上自清算人就任
    之日起算六個月即告屆滿，清算人如認無法如期完成清算，
    自應於就任之日起六個月內之清算期間向法院聲請延展清算
    期間，以利主管機關為監督上必要之檢查及管理，並保障股
    東及公司債權人之權益，否則清算期間一旦屆滿，自無從再
    行延展。清算期間屆滿後，清算人倘仍未清算完結者，清算
    並非當然完結，清算人仍應繼續執行其清算人之職務，惟不
    應再允其聲請展期清算。 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辦理宜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宜昌公司)之清算程序，因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埔里稽徵所債權金額尚未確定，聲請准予展期云云。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於民國112年10月12日就任為宜昌公司之清算人後，具狀向本院聲報清算人，經本院准予備查，並以112年12月8日投院揚民方112司司字第10號函請聲請人依公司法有關規定儘速進行清算程序，且應於就任之日起6個月內完結清算，有前開函文附於本院112年度司司字第10號卷內可查。聲請人如有正當事由不能按期完成清算，自應於法定6個月清算期間屆滿即113年4月11日前敘明理由向本院聲請展期，然本件聲請人遲至113年4月30日始具狀聲請展延清算期間，此有聲請狀上之本院收文日期章戳在卷可稽，揆諸前揭說明，本件已因清算期間屆滿而無從展延，其聲請於法不合，不應准許。爰裁定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
    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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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展期清算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聲請駁回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清算人應於六個月內完結清算；不能於六個月內完結清算
    時，清算人得申敘理由，向法院聲請展期。公司法第八十七
    條第三項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，依同法第三百三十四條規定
    ，於股份有限公司準用之。則清算期間原則上自清算人就任
    之日起算六個月即告屆滿，清算人如認無法如期完成清算，
    自應於就任之日起六個月內之清算期間向法院聲請延展清算
    期間，以利主管機關為監督上必要之檢查及管理，並保障股
    東及公司債權人之權益，否則清算期間一旦屆滿，自無從再
    行延展。清算期間屆滿後，清算人倘仍未清算完結者，清算
    並非當然完結，清算人仍應繼續執行其清算人之職務，惟不
    應再允其聲請展期清算。 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辦理宜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
    稱宜昌公司)之清算程序，因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埔里稽徵所
    債權金額尚未確定，聲請准予展期云云。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於民國112年10月12日就任為宜昌公司之清算
    人後，具狀向本院聲報清算人，經本院准予備查，並以112
    年12月8日投院揚民方112司司字第10號函請聲請人依公司法
    有關規定儘速進行清算程序，且應於就任之日起6個月內完
    結清算，有前開函文附於本院112年度司司字第10號卷內可
    查。聲請人如有正當事由不能按期完成清算，自應於法定6
    個月清算期間屆滿即113年4月11日前敘明理由向本院聲請展
    期，然本件聲請人遲至113年4月30日始具狀聲請展延清算期
    間，此有聲請狀上之本院收文日期章戳在卷可稽，揆諸前揭
    說明，本件已因清算期間屆滿而無從展延，其聲請於法不合
    ，不應准許。爰裁定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
    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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